
□ 郭寒娟

对行政案件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解与适用， 需以法律规范作为逻辑前提， 充分运用文义解释、 目

的解释、 体系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与价值补充， 参酌社会一般观念、 经验常识、 习惯、 人民法院类案裁

判及行政惯例与行政执法实践等因素， 必要时还可借助专业技术手段， 在个案中进行具体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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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行政案件中不确定法律

概念的理解与适用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定

义及界分

（一）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定义

法律概念是法的重要构成要素

之一， 是对各种有关法律的事务、

状态、 行为进行概括而形成的法律

术语。 然而，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

性、 文字语言表达的模糊性以及法

律规定、 立法技术的局限性， 导致

法律规范中法律概念的内涵及外延

难以周延、 明确， 不确定法律概念

的命题也就此提出。

不确定法律概念广泛存在于法

律规范之中， 如何正确理解与适

用， 是立法、 执法、 司法过程中无

可回避的问题。 在行政法中， 法律

所规范的对象为国家行政机关行使

相应行政职权所产生的一系列具有

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 限于相应法

律规范社会问题的有限性以及行政

管理领域的多样性、 专业性与复杂

性， 导致行政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

的存在更为普遍。

（二）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分类

及主要特征

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 依据不

同的标准， 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

最主要的类型为经验不确定法律概

念和规范不确定法律概念。 经验不

确定法律概念又称事实性不确定法

律概念， 是指可以用感官感知、 自

然法则或者经验常识等予以明确的

对象， 诸如白天、 夜间、 出生、 死

亡等。 规范不确定法律概念又称价

值性不确定法律概念， 是指需要在

法律适用过程中进行补充评价的概

念， 例如公共利益、 国家安全、 社

会稳定、 利害关系、 情节严重等。

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

理解与适用的难点

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解与

适用， 往往成为认定个案事实和法

律适用的关键问题和主要争议焦

点。 如房屋征收决定案件中的“公

共利益”， 工伤认定案件中的“上

下班途中”， 行政处罚案件中的

“社会危害程度” “情节轻微”， 政

府信息公开案件中的“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社会稳定” 等。 通

过以下案例来说明。

案例 1：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

“社会稳定” 的认定

在周某诉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案中， 对申请

公开的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组成人

员信息， 某市人社局以公开可能影

响社会稳定为由， 答复周某不属于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一审法院经审

理判决撤销前述答复并判令重作。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亦被驳回。

该案的核心争议在于， 公开涉

案信息是否会危及社会稳定， 涉及

到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社会稳

定” 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解与

适用。 该案裁判认为， 公开专家名

单可能引发的不正之风、 打击报复

等并非评委所面临的独有职业风

险， 抵制不正之风、 不畏打击报复

是对我国较多行业从业者提出的基

本职业要求。 由于评委的投票情况

并不公开， 被告对职称申报者可能

会扰乱评委个人的工作、 生活， 或

实施打击报复的假设缺乏合理根

据。 该案裁判从个案事实出发， 基

于社会一般实践与认知， 并从公开

涉案信息是否可能产生危险以及该

危险有无特殊性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不能充分得出公开涉案信息将

危及社会稳定的结论。

案例 2： 工伤认定案件中“上

下班途中” 的认定

在北京国玉大酒店有限公司诉

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

政纠纷案 （最高院公报案例） 中，

行政机关经调查， 认定陈某东死亡

事实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第六项关于“上下班途中” 的规

定， 认定为工伤。 国玉酒店公司不

服， 遂涉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

为， 清晨上班的情形属于“合理时

间” 与“合理路线”， 工伤认定合

法合理， 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亦被驳回。

该案中是否属于“上下班途

中”， 系陈某东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的关键， “上下班途中” 即属于不

确定法律概念。 该案裁判认为， 对

于“上下班途中” 应当从有利于保

障工伤事故受害者的立场出发， 作

出全面、 正确的理解。 根据日常生

活的实际情况， 职工上下班的路径

存在多种选择， 用人单位无权对此

加以限制。 只要在职工为上下班在

合理时间内而往返于住处和工作单

位的合理路径之中， 都属于“上下

班途中”。 在该案裁判中， 法院通

过对立法意图的探寻， 采用法律解释

与价值补充的方法， 参酌日常生活的

实际情况， 对于“上下班途中” 进行

了具体认定。

由上述案例可知， 对不确定法律

概念的理解与适用， 关系到行政案件

关键事实的认定以及行政执法合法性

的评判， 目前司法实践中并无统一规

则。 因此需要通过个案进行具体化，

以此精准适用法律和实现个案正义。

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

化的方法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解与适用，

是指在个案法律适用中的具体化。 法

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首先以相应法律

规范为大前提， 然后围绕案件事实进

行认定， 将个案事实置于相应法律规

范的要件之下， 进而得出特定结论，

在此过程中即需对法律规范中的不确

定法律概念进行具体化， 以判断个案

事实是否符合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内

涵。 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一） 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主要可采用文义解释、

目的解释以及体系解释的方法。 法律

条文系由文字构成， 法律文本是法律

规范的主要载体， 因此文义解释是最

基础、 最优先的解释方法。 文义解释

是按照文字语言表达的基本含义确定

法律条文表述的法律意义。 同时， 在

个案处理过程中， 对于案件所涉及的

相关行政法律规范， 应充分考虑立法

意旨以及各法律条文之间的整体关

系， 通过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

所得出的法律适用结论更能契合法律

条文本身之规定与整部法律立法之意

旨。

（二） 价值补充

正如学者杨仁寿所言， 不确定法

律概念极为抽象， 须于具体的个案中

予以价值判断， 使之具体化， 而后其

法律功能始能充分发挥， 此种透过法

官予以价值判断， 使其规范意志具体

化之法律解释方法， 谓之价值补充。

在采用法律解释方法仍无法明晰不确

定法律概念的内涵时， 应将价值判断

作为重要补充。 价值补充侧重于法官

在案件审理中应按照国家或社会所倡

导、 崇尚的价值导向来解释不确定法

律概念的内涵。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发相关文件

指出，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

说理，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

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

作为检验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行使的

重要标准， 确保准确认定事实， 正确

适用法律。 通过个案裁判， 不仅要实

现个案正义、 定分止争， 更要充分发

挥公正司法对公民行为、 价值观念的

正确引导作用。

（三） 其他参酌因素

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 对于需

作出价值判断的内容， 仍应基于一定

的客观标准， 避免个人化倾向。 具体

还应参酌以下因素： 一是社会一般观

念、 经验常识与习惯。 法官在对不确

定法律概念具体化过程中， 应充分结

合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以及社会观念

的变化， 同时遵从人类生活的经验常

识与社会普遍习惯。

二是人民法院类案裁判。 类案，

是指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 争议焦

点、 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

性， 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

件。 根据最高院的要求， 各级人民法

院要在审判工作中统一法律适用标

准。 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

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 检索到

其他类案的， 人民法院可以作为裁判

参考。 检索到的类案存在法律适用不

一致的，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法律适用

分歧解决机制予以解决。

三是行政惯例与行政执法实践。

所谓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长期以来

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形成的反复、

习惯性做法， 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

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具有长期性、 反

复适用性。 因行政惯例具有某种程度

上法的确信效力， 故法院在认定事

实、 适用法律过程中对行政惯例以及

行政执法实践因素应予以考虑。

四是专业技术手段与相应技术标

准。 当涉及到专业领域的知识及判断

时， 法官需要专业机构的辅助以及依

据相应强制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等

来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内涵予以明

确。 如在涉及强制拆除房屋类行政赔

偿案件中， 法院需要委托专业的鉴定

机构来评估房屋价值， 以确定实际损

失。 在涉及食品安全管理领域行政处

罚类案件中， 对于当事人是否违反预

包装食品包装标签的相关规定， 需要

依据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预包

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等强制性国家

标准来判断。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行政及执行裁判庭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